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 

影响已部分消除的专项说明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表由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亚会 A 审字（2020）1285 号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就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部分事项

影响已经消除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所述事项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9 年度审

计报告所述保留意见事项如下： 

1、如獐子岛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所示的其他事项， 2019 年 7 月 9 日，

獐子岛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处罚字【2019】95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其中，对于成本核算方式认定为涉嫌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失及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本年度獐子岛公司对于成本核

算方式，仍采用原先一贯方式进行，我们不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

成本核算是否合理，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对成本结转作出调整。 

2、獐子岛渔业集团韩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46.50 亿韩元，折合人

民币 2,804.81 万元，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8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 482.54 万元，无

形资产账面价值 62.46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 3,767.59 万元（以下统称“长期资产”），

上述长期资产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不佳，存在资产减值迹象，

獐子岛公司针对上述长期资产未计提减值准备。在审计的过程中，我们未能获取

到充分、适当的证据来估计上述长期资产的预计可收回金额，亦无法确定对上述

长期资产需要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 

二、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部分消除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积极



采取措施解决、消除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的影响。 

1、成本核算方式 

公司的底播虾夷扇贝成本在消耗性生物资产科目下核算，按苗种投入的年度

分别设置成本核算对象，成本构成为初始投入成本（主要为底播虾夷扇贝苗种费）、

增养殖过程成本（主要包括海域使用金、采购苗种资金对应的资本化利息），这

两类归集至消耗性生物资产科目下作为存货成本；收获期成本（主要包括采捕费、

运输费、看护费等）直接进入当期收获产品成本。收获时，根据捕捞面积与养殖

面积的比例计算应转账面存货成本，收获期成本直接计入当期收获产品成本。 

根据 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29 号）认

定：“獐子岛公司结转成本时所记载的捕捞区域与捕捞船只实际作业区域存在明

显出入”。公司在 2020 年度主要加强了“当期实际采捕面积”的验证，捕捞船人

员每日登记《日采捕（副渔获物及保留物种）统计表》，详细登记每天采捕区域

的经纬度、所采捕扇贝的年度类别、采捕重量等信息，同时在《船舶航行日志》

中登记船舶具体的航行时间、点位坐标、作业类型等信息；生产管理部人员每月

据以绘制《底播贝收获示意图》，图中标示出公司确权海域范围、各年度扇贝所

在区域位置、每月采捕区域位置等信息，并据以测算登记《底播贝采捕记录表》，

记录每月采捕扇贝的年度类别、作业区域坐标、采捕亩数、产量等信息；同时，

生产管理部人员在船讯网查询每月捕捞作业船只的航迹，与《底播贝收获示意图》

中绘制的区域进行验证。2020 年 1 至 9 月份均采取上述验证方式，10 月份开始，

对上述验证过程形成《捕捞船队_月采捕记录核对报告》，单位财务人员同时参与

以上过程的验证。 

综上，公司在“根据捕捞面积与养殖面积的比例计算应转账面存货成本”的

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对实际采捕面积的验证手段，提高成本结转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 

2、獐子岛渔业集团韩国有限公司长期资产 

期末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对獐子岛渔业集团韩国有限公司的相关长期资产可

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獐子岛渔业集团韩国有限公司评估收益价



值为 138.86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 8,327.44 万元，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净资产为 122.23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 7330.08 万元，公司判断獐子岛渔业集

团韩国有限公司不存在减值情况。 

综上，公司认为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经部分消除。  

 

特此说明。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